附件1：

中国交通建设优秀品牌优秀企业评选主要指标计分表
	一

级
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评         分          标          准
	二级

得分
	权重

限分
	一级

得分

	综

合

实

力


	企业

资质
	（1）具有部颁公路、水运工程甲级监理资质或专项监理资质中的1项，2分；具有部颁公路或水运工程乙级监理资质，1分； 

（2）具有以上甲级或专项资质，每再增加1项甲级或专项资质加1分；

（3）具有乙级以上工程咨询、试验检测资质，各加1分。
	
	5
	︵

满

分

40

︶



	
	人力

资源
	（1）执业资格情况：超过企业注册登记监理工程师（公路30人、水运25 人，不包括65岁以上人员）标准人数，公路每增加1人0.1分，水运每增加1人0.2分；

（2）职称情况：企业聘用并已办理社会保险人员中，副高级职称人数公路50人、水运40人以上2分，每少1人扣0.1分；正高级职称每人0.2分，其中具部监理工程师证书者每1人0.3分； 

（3）专家情况：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部专家库专家、监理协会咨询专家、参加部及地方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编写或修订专家（主编、副主编或前3名）、参与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项目专家（有个人获奖证书者），每人0.5分；

（4）总监情况：进入部总监库的人员，每1 人0.2分。
	
	16
	

	
	经营

状况
	（1）公路甲级监理资质企业年均总收入3000万元以上4分，每增加±500万元加±0.5分；

（2）水运甲级及专项资质、公路乙级及专项资质监理企业，年均总收入2000万元以上4分，每增加±300万元加±0.5分。

（3）年均流动资金公路企业300万元、水运企业200万元以上1分，每增加±50万元±0.5分。
	
	8
	

	
	业务

拓展
	（1）具有工程代建、项目管理业绩，各1分；

（2）具有企业所在地以外、境外工程监理业绩，各1分；

（3）具有企业发展规划1分。
	
	4
	

	
	技术

创新
	（1）获省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与监理有关奖项，每项2分；

（2）有工程施工监理专利并应用到项目上，每项2分；

（3）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在工程中取得显著成效的，每项1分。
	
	4
	

	
	社会

责任
	（1）年均纳税公路企业300万元、水运企业200万元以上2分，每增加±50万元加±0.5分；
（2）扶贫、救灾等公益性捐款年均5万元以上1分。
	
	3
	

	管

理

水

平


	法人

治理
	（1）有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能体现企业重大事项、经营决策和监督的机构、制度等1～2分；

（3）公司领导班子健全，执行力、影响力强1～2分。
	
	2
	︵

满

分

10

︶

	
	管理

制度
	（1）通过质量管理、环保、职业健康体系等认证，每项1分；

（2）有公司管理制度汇编或10项以上基本制度1～2分；

（3）建立了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2分。
	
	4
	

	
	企业

文化
	（1）有企业精神表述及企业标识，有刊物并发表论文3篇以上各0.5分；

（2）有行业新风建设具体措施并开展了工作1分；

（3）党组织或精神文明建设受到表彰1分，有规范企业形象的措施1分；

（4）在本企业工作10年以上员工占已办理社会保险人员10%以上1分。
	
	4
	

	服

务

质

量


	工程

质量
	（1）工程质量获国家金奖每项8分，银奖每项6分；省部及国家行业协会奖每项5分；省主管部门及协会奖每项3分；

（2）因监理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了质量事故发生，并由业主和省级质监机构出具证明的，每项加3分；

（3）两年中，一次交工、竣工验收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项目每个扣3分。

（4）在质量事故中监理负有责任的，每次扣2分。
	
	15
	︵

满

分

30

︶

	
	安全
环保
	（1）两年中，无安全责任事故8分。发生死亡1～2人扣3～6分；其它责任事故视其损失及影响程度扣1～3分；

（2）项目达到环保要求3分，有单独验收的环保项目一次合格再加1分。在环保事件中监理负有责任的，每次扣1分。
	
	10
	

	
	服务

情况 
	（1）两年中，所监工程项目或监理人员受业主的表彰，每项0﹒2分。

（2）无业主因合同纠纷等投诉或有投诉胜诉3分，如有投诉且败诉0分。
	
	5
	

	社

会

信

誉
	信用

评价
	（1）企业获得部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AA级评价8分，A级评价6分；

（2）企业注册登记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无3分以上扣分的3分，如有0分。有被扣3～2分的，每人从该项得分中扣1～0.5分。
	
	10
	︵

满分

20

︶

	
	企业
荣誉
	（1）企业获得国家及部委授予全国先进单位等称号每项5分，国家行业协会及省级主管部门授予先进、优秀、文明单位等称号每项3分；地市级政府授予先进、优秀、文明单位等称号每项2分；

（2）工程项目监理工作获得省级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优秀、先进等表彰每项2分，省级质监机构、地级交通运输部门表彰每项1分； 

（3）个人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每项5分，国家行业协会及省级主管部门表彰每项2分，省级质监机构、地级交通运输部门表彰每项1分。
	
	10
	

	合

计
	（1）二级总分：为二级指标各项得分之和；

（2）权重总分：为二级指标权重限分之和。

（3）评价总分：为一级指标各项得分之和；
	二

级

总

分
	权

重

总分
	一级
总分

	
	
	
	100
	

	特殊加分
	加分条件
	（1）二级总分超过权重总分10分以上的加4分、5分以上的加2分；

（2）在征求有关省（区、市）交通建设质量监督机构意见时，同意的，加2分。
	高限

5分
	评选总分

	
	
	
	
	


注：1、本表用于评选委员会委员为申报企业评分及监理企业进行自评；

2、表中：二级得分为二级指标实际得分，权重限分为二级得分计入一级得分的最高限，一级得分为二级得分减去超过权重限分部分之和。

3、同时具有公路、水运甲级资质的按为主的资质计分标准计分。
4、企业自评不可使用特殊加分，该加分由评委酌情使用。 

